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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宁湘直流”配套新能源基地

海原 100 万千瓦风电项目建设用地预审意见

海原县自然资源局：

你局《关于“宁湘直流”配套新能源基地海原 100 万千瓦风

电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的初审报告》（海自然资发〔2024〕

15 号）及相关材料收悉。经审查，意见如下：

一、“宁湘直流”配套新能源基地海原 100 万千瓦风电项目，

已经《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关于“宁湘直流”配套中卫二期 200

万千瓦光伏复合项目和海原 100 万千瓦风电项目有关意见的函》

（宁发改能源（发展）函〔2023〕66 号）同意开展前期工作。该

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土地供应政策，用地符合《海原县国土

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。原则同意通过用地预审。

二、该项目选址位于海原县李旺镇团庄村、杨山村、李旺村、

新源村、罗川村、团结村，史店乡前川村，树台乡大咀村、树台

村、二百户村、浪塘村、红井村、相桐村、龚湾村和韩庄村，关

桥乡王湾村、冯湾村、张湾村、关桥村、脱场村、马湾村、八斗

村，高崖乡联合村、草场村，郑旗乡西沿村，贾塘乡双河村，曹

洼乡硝沟村，九彩乡原套村、马湾村、新庄村、马圈村，李俊乡

蔡祥村、蒿滩村，红羊乡安堡村、红堡村、前进村、刘套村，关

庄乡关庄村，甘城乡甘城村、吴渠村、久坪村。申请预审建设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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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面积为 10.5768 公顷，全部为农用地（不占用耕地），其中集

体土地 9.6246 公顷，国有土地 0.9522 公顷。在初步设计阶段，

应进一步优化设计方案，按照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的规定，从

严控制建设用地规模，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。

三、海原县人民政府要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的规

定，认真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前期工作，足额安排补偿安置资金并

纳入工程项目预算，合理确定被征地农民安置途径，保证被征地

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，长远生计有保障，切实维护被征地农

民的合法权益。

四、项目按规定批准后，必须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

理法》和有关规定，办理建设用地报批手续。项目在用地报批前，

必须完成规划修改听证、对规划实施影响评估和专家论证等工

作。未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手续的不得开工建设。已经出具意见的

建设项目，土地用途、现状地类、选址等发生重大调整的，应当

重新申请办理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。

五、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对单独选址建设项目是否位于生态保

护红线、自然和历史文化保护区、地质灾害易发区，是否压覆重

要矿产资源进行查询核实；应避让自然和历史文化保护区域，位

于地质灾害易发区或者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，应当依据相关法律

法规的规定，在办理用地预审手续后，做好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、

压覆矿产资源登记等。

六、你局要对该项目选址是否符合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<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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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>办法》进行审查，符合相关规定的，

依据本预审意见向项目用地单位核发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

意见书》。

七、本文件作为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的附件，

有效期为三年，有效期至 2027 年 2 月 18 日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
2024 年 2 月 1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！！！— 4 —！！！

抄送：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4 年 2 月 18 日印发


	关于“宁湘直流”配套新能源基地
	海原100万千瓦风电项目建设用地预审意见

